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环境”、“上市公司”

或“公司”） 因筹划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下午开市起紧急停牌，并自 2017 年 7 月 18 日起连续停牌。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中金公司”）作为高

能环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2016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

（上证发[2016]19 号）等有关规定，对高能环境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相关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一、 停牌期间重组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下午开市起紧急停牌，并自 2017 年 7 月 18

日起连续停牌。因该重大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发布的《高能环

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发

布了《高能环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申请自 2017

年 8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7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发

布了《高能环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82）（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不超过一个月。2017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发布了《高能环

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7-086）。停牌期间，公司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7 年 9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2017 年 10 月 16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17 日起预计继续停牌不

超过 2 个月。 

上述信息披露文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报》。 

 

二、 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环

保”）100%的股权。深投环保的主营业务为固废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由深圳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全资持有，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交易对方及交易方式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深投控，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全资持股。深投控系与上市公司无关联的第三方。 

本次重组采取的交易方式尚未最终确定，初步方案拟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可能涉及配套融资事项。基于目前所沟通的方案，本次交易有可能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还需结合对标的公司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后与交易

对方进一步商讨和论证具体交易方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3）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调、审计、评估工作的具体情况  

自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事宜，本次交易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审计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评估机构。上述中介已

在公司确认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后陆续进驻标的方开展相关工作；目前，公司

与有关各方对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步的协商沟通中，公

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

构积极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4）本次交易是否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及目前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前置审批意见，公司及

有关各方将就有关事项与相关监管部门持续沟通。 

 

三、 本次交易延期复牌的必要性及原因 

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交易对方及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工作，但由于下列原因，经审慎评估，预计在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满

3 个月时无法披露本次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1）本次重组尚未取得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

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124 号）等规定并经咨询有关部门，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重组的预审

核。 

（2）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较多 

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较多，前期准备工作和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正在继续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沟

通和协商，交易方案涉及的具体问题仍需进一步商讨和完善。 

 

四、 后续工作安排及预计复牌时间 

基于上述原因，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

实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2017 年 9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2017 年 10

月 16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 2 个月。在股票继续停牌期间，上市公

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继续抓紧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及时召开

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及时复牌。 

 



 

五、 中金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延期复牌的专项核查意见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在积极推进之中。由于本次重组

涉及的相关事项较多，前期准备工作和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尚未完成，公司正在继续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交

易方案涉及的具体问题仍需进一步商讨和完善；且目前尚需通过深圳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重组的预审核。本次上市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有利

于上市公司进一步细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并能防止上市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避免损害交易各方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鉴于上述状况，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延期复牌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高能环境申请延期复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筹划

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将督促上市公司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业务，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完成之后尽快复牌。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